一、技术要求/服务要求：
1、黄山区谭家桥镇餐厨垃圾收集、处置

1.1 镇区餐厨垃圾日产日清；

1.2 运输中途不得抛洒滴漏；

1.3 运输车应保持外观清洁；

1.4 保持车辆状况良好，每日至少清洗一遍。

1.5 处理后残渣送往黄山区餐厨垃圾分类处理站，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不得将未经处理的餐厨垃圾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偷倒。

1.6 废油由中标人自行处理。

1.7 餐厨处理场地内实施除臭处理，不得有异味，场地内外保持清洁。

1.8 分类后的垃圾实行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。

2、作业场地

2.1作业场所应保持清洁卫生、每日下班前保洁一次，消杀灭一次，喷洒清洁剂一次。

3、作业管理

3.1 中标人应加强宣传工作，作业时不得扰民。

3.2 中标人应积极响应采购人其他相关服务要求。

4、车辆、设备维修保养

4.1 中标人应制订切实可行的车辆、设备维修保养制度；

4.2 加强日常维修保养，保证车辆、设备正常运行；

4.3 每月不少于一次保养，每年少于一次中修；
